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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2 日，记者从裁判文书网获
悉，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驳回了
杨某的上诉请求，维持青白江人民法
院的一审判决，以杨某犯诈骗罪，判处
杨某有期徒刑1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5
万元，对杨某的违法所得人民币182万
元继续追缴。

同时，判决书披露了这起案件的
详情：杨某一开始就编造其为四川某
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冒充是国家开
发银行的工作人员、法院院长的朋友，
从而获得成都一家汽车销售公司女老
板的信任。女老板给其买了一辆40余
万元的宝马车，杨某还在婚姻存续期
间与女老板恋爱生子，骗取钱财200余
万元。

男子虚构律师身份
骗取钱财上百万元

判决书披露，杨某是四川渠县人，
1987 年出生，被害人刘某、史某，分别
是成都某贸易公司、汽车销售公司的
法定代表人，两人属于夫妻关系。

一次机缘巧合下，史某、刘某通过
朋友认识了杨某，并让杨某为自家公
司签订法律顾问合同。

骗局从此一步步展开。
2016 年 5 月到 2017 年底，杨某虚

构其系律师、国家开发银行工作人员
等身份，宣称自己有强大的人脉关系，
以替刘某、史某经营的成都某贸易有
限公司、成都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及个人解决诉讼、办事等为由，先后
多次骗取两人向其支付“律师费”共计
78.5万余元及烟酒等财物。

第一次，杨某假借四川某律师事
务所律师的名义，代理了史某涉及的
一起民间借贷二审上诉案，2016年6月
7 日，史某签字支付杨某律师代理费 5
万元。

杨某还承诺，可以在一个月内办
理刘某名下一家物流公司不动产登记
变更事宜，骗取了刘某支付律师费共
计29.5万元。

杨某先后以处理刘某、史某公司
车辆买卖纠纷、名下国有土地所有权
变更登记事为由，骗取律师代理费 10
万余元，并假借疏通关系、搞接待、公
关为由，在被害人公司以律师名义，领
取烟酒等物品。

自称认识法院院长
伪造判决书让委托人“离婚”

在这个过程中，杨某以律师事务
所的名义，向史某借款 50 万元。关于
这笔借款，杨某辩称并非是个人名义
借款，而是打到了律师事务所账户上。

然而，记者在一份由成都中院出
具的民事裁定书中看到，该律师事务

所否认杨某是该所的律师，理由是其
出具的借条与律师事务所无关，所里
也没有委托杨某去借款，该借条不能
认定为杨某代律师事务所出具，“只是
应朋友要求过账。”

此外，为了让自己的身份看起来
更加真实，杨某自称认识成都市中级
人民法院某院长，并以该院长需要借
钱周转为由，以借款的名义骗取了史
某 30 万元。之后，杨某通过伪造成都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2016）川 01 民 初
10461号《民事判决书》，导致史某错认
为其已与丈夫刘某离婚，并跟杨某生
下一女。

判决书中提到，杨某在接触刘某、
史某夫妻的过程中，是知道两人感情
不合的。而杨某本人，也是有妇之夫，
他与前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史某
恋爱，并以各种借口向史某索要财物。

比如，2016年 8月 22日，杨某说自
己驾驶的车辆出了故障，如果要为公
司办事，可能会不安全，于是要求史某
帮其购买价值41万余元的宝马轿车一
辆，车辆登记在杨某的名下，后过户在
了他人名下。

除此之外，杨某分别以支付“律师
费”，或是在史某生产住院期间，通过
银行或者微信转账数十万元。这些费
用，在杨某后来的陈述中，认为一方面
是在给新生儿购买护理用品，一方面
是正常律师费用开支，因此杨某以及
辩护人认为，应当将部分费用从犯罪
数额中扣除。

犯诈骗罪
一审入刑12年

就在杨某的骗局步步展开时，
2018 年 12 月 9 日他被予以刑事拘留，
2019 年 1 月 2 日，被执行逮捕，羁押于
成都市青白江区看守所。

记者注意到，成都市青白江区人
民法院于2020年12月3日作出刑事判
决，一审判决后，杨某不服，提出上
诉。成都中院受理了该案，决定不开
庭审理。

一审判决中，法院认为杨某以非
法占有为目的，虚构其律师和银行工
作人员身份，谎称拥有相应人脉资源，
伪造国家公文、隐瞒已婚事实，先后以
律师费、借款、恋爱等名义骗取被害人
200余万元，其行为已构成诈骗罪。

法院判处杨某犯诈骗罪，判处有
期徒刑 1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5万元，
对其违法所得人民币 182 万元继续予
以追缴，退赔被害人，并对扣押在案的
两部手机予以没收。

2021 年 2 月 26 日，成都市中级人
民法院作出判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一
款第（一）项的规定，驳回上诉，维持原
判。 □据封面新闻

渠县一男子虚构律师等身份骗财骗色
诈骗两百多万 一审入刑12年

渠县男子杨某，虚构自己是律师、国家开发银行工
作人员，还宣称有强大的人脉关系，骗了成都一家汽车
公司女老板上百万元。这场骗局是如何展开的？

本报讯 （达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田乙斯 实习生 余莎莎） 近日，开江
一热心群众见路上一辆摩托车后面坐着
4名小学生。担忧之下拍照向交警举报。

“喂，警察同志，我要举报一辆摩托
车超载……”3月18日12时许，开江县公
安局交警大队接到一群众举报电话称，
开江县新宁镇新安大道有辆摩托车搭载
了 4 名小学生，且 4 人均未佩戴安全头
盔。

随后，民警立即对举报情况进行核
查。据了解，3月18日7时许，4名小学生
在东方国际小区附近的路边询问陈某

（男，56岁，开江县人）是否可以载他们去
学校，因为他们上学快迟到了。“你们上
来嘛！我送你们去学校。”陈某见他们着
急，“心一软”就让他们“挤一挤”坐上了
摩托车。当车辆行至新安大道路段时，
恰巧被路过的热心群众看到并拍下，随
后向开江公安交警大队举报。

事后，陈某对自己的违法行为供认
不讳。开江公安交警对陈某的违法行为
依法处以罚款100元，并对他进行了严厉
的批评教育和为期半天的交通安全教育
学习。事后，陈某对自己的行为后悔不
已，“心软”是一回事，罔顾安全隐患上路
却是错误行为。

本报讯 （达州日报社全媒体记者
田乙斯 实习生 余莎莎 王彦力）
近日，宣汉一门市老板冯先生虚惊一
场，客人使用微信支付买了 1300 元的东
西，等其离开后，冯先生才发现只收到
130 元，所幸民警调阅监控视频，帮冯先
生挽回了损失。

冯先生在宣汉县东乡镇蒲江街道开
了一家小超市。3 月 17 日 16 时，一名男
子走进超市买了两条香烟，并表示使用
手机扫码支付。待男子扫码付款后，出
于信任，冯先生没有要求该男子将付款
成功的界面展示给他看，便看着男子走
出商店，驾车离开。随后，冯先生发现，
自己只收到了 130 元，还差 1170 元！冯
先生后悔不已，无奈之下报警求助。

宣汉县蒲江派出所民警调阅监控
发 现 ，该 顾 客 驾 驶 的 车 辆 牌 照 为 川
AYY***。民警通过车辆牌照很快联系
上男子。男子表示，自己的大意导致少
付了 1170 元。随后，男子将剩余钱款付
给了冯先生，两人达成和解。

警方提醒：现在手机支付越来越普
遍了，店家都在柜台上摆放有手机支付
二维码，为顾客提供方便。但是，店家在
享受手机支付带来便利的同时，也要睁
大眼睛，小心别人付款时“短斤少两”。

经不住“求助”
男子骑摩托拉4学生遭起

买东西用微信
客人少付1170元就走了


